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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民間身心障礙團體反映，許多交通無障礙建築設施因未按相關法規之規範設計、設置

，致使身心障礙者難以使用；請交通部督促所屬各單位，針對相關交通建築設施無障礙部分，

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百七十條以及該施工篇第十章修訂的「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確實辦理，提供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無障礙設施。 

提案人：楊玉欣  江惠貞  盧秀燕  吳育仁  蘇清泉 

連署人：蔡正元  廖正井  紀國棟  徐欣瑩  廖國棟  

陳鎮湘  徐少萍  羅明才  孔文吉  林明溱  

鄭天財  呂玉玲  盧嘉辰  呂學樟  陳碧涵  

曾巨威  翁重鈞  林德福  詹凱臣  王育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蔡委員煌瑯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蔡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管委員碧玲說明提案旨趣。 

管委員碧玲：（14 時 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11 人提案認為國內共有 23 線「

電信特殊碼」中仍有 13 線由民眾付費，其中 1980 張老師專線、1995 生命協談專線乃弱勢與心

靈求助者在徬徨無助時之重要支援，不應該向求助之當事人收取電話費。另外，166、167 國、

台、客語氣象預報專線，負有天氣災害預報廣播之功能，於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人民需要

天氣資訊以避災、防災，此時期之氣象預報專線應為免費。爰要求 NCC 立即召集相關業者及內

政部、交通部等，就 1980、1995、166、167 等電信特殊碼專線應予免費事宜進行協商並儘速施

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五案： 

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11 人，針對國內目前 23 線「電信特殊碼」中仍有 13 線由民眾撥打付費，每年

收費總額達一億餘元，此類須付費之電信服務內容均非電信公司提供，但收益仍歸電信公司，

允應檢討。其中 1980 張老師專線、1995 生命協談專線乃弱勢、社會邊緣、心靈求助者在生命徬

徨無助時之重要支援，再向求助之當事人收費實不合理。另 166、167 氣象預報專線，負有天氣

災害預報廣播之功能，於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人民對天氣資訊有高度需求及避災之依賴，

故此期間氣象預報專線應為免費。爰要求 NCC 應即召集相關業者及內政部、交通部等，就 1980

、1995、166、167 等，具生命支援及避災服務之電信特殊碼專線免費機制進行協商並儘速施行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內目前共計 23 線「電信特殊碼」，有 13 線乃由撥打者（民眾）支付通話費，無論市

話或行動撥打，費率均依照一般費率計收。今年自 6 月份止，23 種電信特殊碼共有 40,380,206

通撥打通數，其中須付費的 13 個號碼有 33,516,553 通，通話費共收 53,724,868 元，估計每年將

向民眾收取達 1 億元以上之通話費，收益均歸各電信業者。 


